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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57.19 卫生工作人员国际移徙：对发展中国家卫生系统的挑战 

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 

忆及 1968 年 12 月 17 日联合国大会第 2417（XXIII）号决议； 

忆及联合国大会关于国际移徙与发展的第 58/208 号决议及其中的决定，即联大将在
2006 年举行一次高级别对话，专门讨论国际移徙与发展问题； 

进一步忆及 1969 年 WHA22.51 号决议和 1972 年 WHA25.42 号决议； 

注意到非洲联盟宣布 2004 年为“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年”； 

注意到英联邦卫生部长会议（2003 年 5 月 18 日于日内瓦）通过的《英联邦国际招
聘卫生工作者行为守则》； 

注意到国际移徙组织、国际移徙问题全球委员会及其它国际机构中在国际劳工移徙
方面正要开展的工作； 

认识到人力资源对加强卫生系统以及对成功实现联合国千年宣言中所含国际上商
定的目标极为重要； 

关切地注意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训练有素和技术熟练的卫生人员以日益加快的速
度继续移民到某些国家，从而削弱了输出国的卫生系统； 

意识到联合国各组织及其它国际组织为加强各国政府管理国家和区域级移民流动
的能力而开展的工作，并意识到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作为全部门办法及其它发展计划
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国家和国际层次上解决经培训的卫生保健工作人员移徙的问题； 

进一步注意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尚无技术装备以适当评估其卫生人员外流的规模和
特征； 

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在培训和开发卫生人力资源方面作出的重大努力和投资； 

进一步认识到为逆转发展中国家卫生人员移徙的情况所做出的努力并意识到需要
加强这些努力； 

关注到 HIV/艾滋病、结核、疟疾及其它传染病正在使卫生工作队伍承受额外的负
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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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敦促会员国： 

(1) 制定战略以减轻卫生人员迁徙的不良影响并尽量缩小对卫生系统的负面影响； 

(2) 制定和实施可加强留用卫生人员的政策和战略，包括但不局限于加强卫生计划
和管理的人力资源以及审核薪酬和实行奖励办法； 

(3) 利用政府间协议建立卫生人员交流规划作为管理卫生人员移徙的一种机制； 

(4) 建立机制以减轻因移徙损失卫生人员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不良影响，包括使接
受国支持加强输出国卫生系统的手段，尤其是人力资源开发； 

2． 要求总干事： 

(1) 与有关国家、机构/组织合作，建立和维持信息系统，使有关国际机构能够独立
监测卫生人力资源的动向； 

(2) 在其各自职权范围内与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合作，开展卫生人员
国际移徙方面的研究，包括与贸易协定和汇款有关的研究，以便确定任何不良影响
以及应对这些影响的可能方案； 

(3) 探索可有助于在卫生人员国际招聘中形成公平做法的其它措施，包括一份国际
文书的可行性、费用和适宜性； 

(4) 支持会员国加强其计划机制和程序，以便开展适当的人员培训以满足其需求； 

(5) 与会员国及包括开发机构在内的一切有关伙伴协商，制定关于卫生人员（尤其
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卫生人员）国际招聘的行为守则1，并向第五十八届世界卫生
大会报告进展情况； 

(6) 通过在国家和国际 高层以及在各利益相关方面之间就卫生人员迁徙及其影
响促进对话和提高认识，支持国家作出的努力，包括审查接受国对卫生工作者流失
进行补偿的方式，例如投资培训卫生专业人员； 

(7) 动员世界卫生组织内一切有关规划领域与会员国合作，以便通过制定适当的机
制发展人力资源能力并改进对发展中国家的卫生支持； 

                                                 
1 不言而喻，在联合国系统内，“行为守则”的说法意指无法律约束性的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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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就宣布“卫生发展人力资源”年或十年的可能性，与联合国及各专门机构进行协
商； 

(9) 宣布 2006 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为“卫生发展人力资源”； 

(10) 把卫生发展人力资源作为一项 高重点规划领域纳入 2006-2015 年世界卫生组
织工作总规划； 

(11) 向第五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报告本决议的实施情况。 

（第八次全体会议，2004 年 5 月 22 日 — 甲委员会第三份报告） 




